
附件1

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验操作考试领导小组

组  长：刘鹏照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党组书记

副组长：姜元韶  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
成  员：秦  新  青岛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项  骏  青岛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 

刘方进  青岛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处处长 

张思峰  青岛市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柴清林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马宗明  青岛市招生考试院院长

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验操作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柴清林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验操作工作小组，成员为市级初中物理、化学、生物教研员。
附件2

实验操作考试考生守则

1.除了钢笔、签字笔、圆珠笔外，考生严禁携带其他一切物品进入考场。

2.考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候考（进入候考室后不准看书、不准教师讲解），按规定要求进行系列抽签，并登记。

3.考生进入考场，按小组内编号（桌号）、试题编号在对应桌前坐好，并将准考证放在桌的右上角。实验时采用单人单桌。

4.考生应听从监考教师指挥，把需要作答的内容答在监考老师下发的答题纸上。考生提前完成实验操作的，要原地等待，保持安静，一律不准提前离开考场。

5.考试中，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如有以下违纪和作弊行为者，视其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在考场内大声喧哗、交头接耳者，给予批评教育，记入考场记录；考试过程中偷看他人实验操作结果的，在考室内故意破坏仪器严重扰乱秩序的，捏造事实、诬陷、攻击监考教师或考务工作人员的，由监考组长签字确认后，考试成绩判“不合格”；冒名顶替、交换座位或考题者，一经查出，取消考试资格，由监考组长签字确认后，考试成绩判“不合格”，并进行全市通报。

6.考试结束，考生立即停止实验，考生必须在《实验操作考试成绩记录表》上签字确认之后，经监考老师许可，方可有秩序地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谈笑、议论。

7.爱护仪器药品，注意防止污染，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附件3

实验操作考试监考教师守则

1.第一场考试前30分钟，全体监考教师进入考场，由监考组长进行分工、学习和熟悉评分标准，并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2.监考组长负责考前抽签，并组织考生进入考场。

3.各监考教师组织考生对桌号、试题号入座，进行身份验证。

4.考试过程中，每位监考教师负责两位考生的监考工作；监考组长进行全场巡视、检查。

5.考试过程中，严禁监考教师对考生进行提示或帮助考生作弊。

6.各监考教师要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评分，并做好每个考生的考试记录。考试结束后，认真填写考试等级“合格”或“不合格”，并由考生签字确认。

7.考生离开考场后，各监考教师要认真检查考场，并将实验器材恢复原状。

8.监考组长汇总每场次的考生成绩和考场记录。

附件4

实验操作考试成绩记录表（学科：      ）

区市：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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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表可以作为监考教师用表，也可以作为监考组长用表。
1.监考教师用表：现场打分、确定成绩、考生签字；每一张表格可以记录5个不同场次的10名考生（每场次2名考生）；根据评分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在“得分点”一栏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2.监考组长用表：考前划分考场、分组抽签和本场次考试之后汇总成绩；每一张表格可以汇总同一个场次的10名考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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